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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文件

常房金管〔2023〕3 号

常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
关于印发《常德市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操作

细则》的通知

各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：

《常德市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操作细则》已经市住房公积金

管理委员会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常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

2023 年 7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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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德市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操作细则

为规范全市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操作，提高服务质量，维护

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常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常德市住房公积金缴存、提取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的通

知》（常政办发〔2022〕39 号）相关规定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

本细则。

一、提取范围

（一）职工发生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可按规定申请提取职工住

房公积金账户内全部本息余额并注销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：

1.离休、退休的；

2.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；

3.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；

4.出国（境）定居的；

5.职工死亡、被宣告死亡或者被宣告失踪的，其继承人或受

遗赠人可申请提取职工的住房公积金；

6.个体工商户、自由职业者住房公积金账户封存 6 个月以上

自愿申请销户的。

（二）缴存人发生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可按规定申请办理部分

提取：

1.购买、建造、翻建、大修自住住房的；

2.缴纳房屋维修基金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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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在住宅小区增设电梯的；

4.偿还一套自住住房贷款本息的（夫妻两地分居的可偿还两

地各一套商业银行贷款）；

5.在工作所在地无自有住房且租赁住房的；

6.缴纳物业管理费的；

7.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的；

8.其他情形。

符合本条 1、2、3 点规定要求的，同一套住房可以提取一次；

符合本条 4、5、6、7 条要求的，可以多次提取住房公积金，

同一条件多次提取间隔时间应当在 1 年（含）以上。

（三）下列情形，不得提取住房公积金：

1.住房公积金账户被依法查封、冻结的；

2.购买写字楼、商住楼、铺面等商业性用房和车库、车位的；

3.以赠与、继承、分割、合并、交换等非购买方式取得住房

所有权的；

4.五年内有骗提骗贷住房公积金行为的。

（四）办理了住房公积金贷款，在贷款未结清前，除办理月

对冲或年对冲业务外，不得以其他情形提取住房公积金。

（五）符合多项提取条件，一年内允许多次提取。

二、提取资料及要求

职工符合提取条件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，应在规定提取时

限内向住房公积金中心提交基本资料和其它资料的原件（通过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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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平台可直接查询的除外，下同）。

（一）基本资料（所有业务均需提供）：

1.职工本人居民身份证原件；涉及夫妻关系的提供配偶的居

民身份证原件、结婚证或者户口本原件；涉及委托办理的，还须

提供受委托人的居民身份证原件、具有法律效力的公证书或面签

委托书原件；

2.职工本人一类银行卡（死亡、被宣告死亡或者被宣告失踪

的提供领取人一类银行卡）。

（二）其它资料（根据不同提取范围，还需提供的资料）：

1.职工离休、退休

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，应当提供相关部门出具的本人离休、

退休证原件或退休批文。

2.职工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

账户封存满半年即可，无需提供其它资料。

3.完全丧失劳动能力

提供相关部门出具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证明。

4.职工出国（境）定居

公安部门出具的户籍注销证明或出国（境）定居签证。

5.职工死亡、被宣告死亡或者被宣告失踪

（1）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居民身份证；

（2）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与该职工关系证明；

（3）存在遗产继承争议的需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公证书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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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裁定书等文书；

（4）下列资料中的任一项：

①职工死亡证明（可由医院、职工单位、职工所在社区或村

居出具）；

②户籍注销证明；

③火化证明；

④公安部门出具的被宣告死亡（失踪）证明。

以上 1-5 项业务均办理公积金账户销户提取。办理业务时账

户必须处于封存状态。

6.职工购买、建造、翻建、大修本行政区域内家庭自住住房

（1）购买新建商品房（自签订购房合同之日起一年内提取）

①房管部门登记备案的购房合同；

②增值税普通发票（首付款不低于市住房公积金中心规定的

标准）。

（2）购买二手房（自契税完税凭证开具之日起一年内提取）

①二手房买卖合同；

②契税完税凭证；

③增值税普通发票或《存量房交易税费申请表》契税申报单；

④过户后的《不动产权证书》。

以上（1）（2）购房情形可在遵循“先提后贷”原则的前提

下提取本人及配偶住房公积金，提取的合计金额不得超过购买家

庭自住住房的金额。如职工与他人（非配偶）共同购买自住住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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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份额共有的，提取额度不得超过按提取申请人所占产权份额计

算的额度；共同所有未标明份额的，提取额度不得超过按人平分

的产权份额。对同一人多次变更婚姻关系购房、同一套房产一年

内两次（含）以上频繁交易、购房价格明显低于或高于市场行情

等购房行为存疑的，要严格审核住房消费行为和证明材料的真实

性后方可办理提取手续。中心调查核实职工购买新建商品房、二

手房交易行为如涉及一个职能部门，原则上在 20 日内完成调查

核实；如涉及两个以上职能部门的，原则上在 45 日内完成调查

核实。

（3）购买廉租住房、共有产权房（自签订合同之日起一年

内提取）

①共有产权原始合同；

②购房款付款凭证（增值税普通发票或财政监制的统一票

据）。

（4）购买拆迁安置房（自开具购房款付款凭证之日起一年

内提取）

①购房合同或项目拆迁补偿安置协议；

②购房款付款凭证（增值税普通发票或财政监制的统一票

据）。

（5）购买法院拍卖住房或国有资产处置住房（自开具购房

款付款凭证之日起一年内提取）

①法院执行裁定书或法院拍卖成交确认书或国有资产处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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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交确认书；

②购房款付款凭证（增值税普通发票或付款回执单或财政监

制的统一票据）；

③购买拍卖的二手房需提供过户后的《不动产权证书》。

以上（3）（4）（5）购房情形可提取本人及配偶住房公积金，

提取额度不得超过购买房屋实际支付的购房金额。

中心调查核实职工购买房屋交易行为如涉及一个职能部门，

原则上在 20 日内完成调查核实；如涉及两个以上职能部门的，

原则上在 45 日内完成调查核实。确因情况特殊本人或配偶在非

户籍所在地或非工作所在地异地购房的，由中心严格审核其真实

性后办理，并每月报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提取审批小组备案。

（6）建造、翻建自住住房（自审批之日起两年内提取）

①职工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国有土地上建造、翻建自住住房

的，提供《国有土地使用证》和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；

②职工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集体土地上建造、翻建自住住房

的，应当提供建房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核发的《乡村建设规划许

可证》和《农村宅基地批准书》；

③建造、翻建自住住房提取公积金的申请报告。

（7）大修自住住房

①《房屋产权证明》或《不动产权证书》；

②大修自住住房提取公积金的申请报告。

以上（6）（7）建造、翻建、大修情形须市住房公积金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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派员进行现场勘察，签署核实意见并附建造、翻建现场图片。提

取额度不得超过中心核定的建造、翻建、大修房屋的金额。翻建、

大修同一产权房的，提取时间应间隔 10 年以上。

7.职工偿还一套家庭自住住房贷款本息

贷款期间，借款人每年可提取 1 次，每次提取间隔时间应在

12 个月以上，提取额度不得超过一年的实际还贷额（商业银行

住房贷款当年提前归还部分贷款金额可以合并提取）。有共同借

款人的既可由主借款人全额提取，也可由共同借款人按房屋产权

份额提取。贷款结清的，自贷款结清之日起 12 个月内提取。以

前年度未提取的，不累计计算提取额度。

（1）偿还商业银行住房贷款

①个人住房贷款合同（仅首次提取时提供）；

②购房合同（仅首次提取时提供）；

③房屋不动产发票（或增值税普通发票，二手房提供契税完

税凭证）（仅首次提取时提供）；

④贷款银行出具的最近 12 期的偿还商业银行住房贷款记

录，贷款提前结清的还需提交贷款结清记录。

偿还商业银行住房贷款的，先提取主借款人住房公积金，不

足部分再提取配偶住房公积金。夫妻两地分居的可分别偿还两地

各自一套商业银行住房贷款。

（2）偿还本地住房公积金委托贷款

①未使用住房公积金还款而正常结清的，仅需提供基本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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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。

②年对冲还贷。在中心柜台填写《常德市住房公积金提取还

贷申请表》。

偿还住房公积金委托贷款办理年对冲还贷的，在优先保留主

借款人一年还贷额的基础上，先提取主借款人的住房公积金，差

额部分提取配偶住房公积金，每年提取不超过最近 12 期的实际

还贷额。未使用住房公积金还款而按期结清住房公积金委托贷款

的，结清后一年内可以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，提取金额不得超过

《常德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委托贷款合同》约定的贷款本息之和。

③月对冲还贷。借款人及配偶既可在中心柜台申请贷款时预

约月对冲还贷，也可在贷款发放后持身份证在中心柜台填写《常

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月对冲还贷申请表》办理。

借款人及配偶可以申请住房公积金月对冲还贷，即授权中心

按月从其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账户中自动扣划资金用于偿

还本人住房公积金贷款。借款人及配偶住房公积金余额之和须留

足一年的还贷金额不用于月对冲还贷。月对冲还贷时，先对冲借

款人的住房公积金，再对冲配偶的住房公积金，不足部分从借款

人的还贷银行卡中自动划扣。

（3）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委托贷款

①异地住房公积金委托贷款合同（仅首次提取时提供）。

②由发放贷款的住房公积金中心或者受委托银行加盖公章

的最近 12 期偿还贷款明细清单，贷款提前结清的提交贷款结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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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明和最近 12 期偿还贷款明细清单。

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委托贷款的，在保留一年还贷额度的基

础上，每年提取不超过最近 12 期的实际还贷额。未使用住房公

积金还款而按期结清异地住房公积金委托贷款的，结清后一年内

可以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，提取额度不得超过《住房公积金中心

委托贷款合同》约定的贷款本息之和。提前结清异地住房公积金

委托贷款的，结清后一年内可以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，提取额度

不得超过提前结清时的实际还贷额（上年度还贷提取后至贷款提

前结清前还贷额可合并提取）。

（4）偿还本地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

①已办理月对冲还贷的，仅需提供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合

同（仅首次提取时提供）和最近 12 期的偿还商业银行住房贷款

明细清单；

②未办理月对冲还贷的，住房公积金贷款部分仅填写《常德

市住房公积金提取还贷申请表》，商业银行贷款部分提供商业银

行个人住房贷款合同（仅首次提取时提供）和最近 12 期的偿还

商业银行住房贷款明细清单。

（5）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

①异地住房公积金委托贷款合同（仅首次提取时提供）；

②由发放贷款的住房公积金中心或者受委托银行加盖公章

的最近 12 期偿还贷款明细清单，贷款提前结清的提交贷款结清

证明和最近 12 期偿还贷款明细清单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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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个人住房贷款合同（仅首次提取时提供）；

④购房合同（仅首次提取时提供）；

⑤房屋不动产发票（或增值税普通发票，二手房提供契税完

税凭证）（仅首次提取时提供）；

⑥贷款银行出具的最近 12 期的偿还商业银行住房贷款记

录，贷款提前结清的还需提交贷款结清记录。

以上（4）（5）偿还组合贷款可合并提取近一年内偿还住房

公积金贷款和商业银行住房贷款还贷金额，公积金账户内需保留

一年住房公积金还贷金额。

8.职工租房

（1）婚姻证明（结婚证、离婚证或法院判决书）和户口本。

（2）工作所在地房管部门近 15 天内出具的家庭成员（夫妻

双方及未成年子女）无房证明。

租房提取额度为实际租房发生额，但最高不得高于市住房公

积金中心规定的最高限额，2023 年度最高限额为每月 800 元。

9.职工缴纳房屋维修基金（仅限一套家庭自住住房提取一

次，自开具房屋维修基金发票之日起一年内提取）

房屋维修基金发票（提取额度不超过实际缴纳的维修基金）。

10.职工缴纳物业管理费（仅限一套家庭自住住房，每年提

取一次。自开具物业管理费收款发票之日起一年内提取）

物业管理费收款发票（提取额度不超过一年内实际缴纳的物

业管理费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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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职工在城区老旧住宅小区增设电梯

（1）职工或配偶名下房屋权属证明；

（2）业主就增设电梯事项达成的书面协议；

（3）《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联合备案和竣工验收表》或《建设

工程规划许可证》或《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》或《安装告知备案

证》；

（4）增设电梯工程费用支付凭证。

中心可派员现场勘察、核实并签署调查意见，提取额度不超

过实际支付的增设电梯工程费用的分摊额。先提取房屋所有权人

（权利人）公积金，不足部分再提取其配偶的公积金。仅限一套

家庭自住住房提取一次。自取得上述（3）（4）项资料起 2 年内

提取。

12.职工及配偶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（每年可提取一次）

（1）结婚证或户口本；

（2）民政部门发放的有效期内的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证明。

2023 年度提取额度不超过每月 800 元。

三、提取业务办结时限

职工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按照住房公

积金中心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且经审核通过的，应及时

办结。如职工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住

房公积金中心当场或在5日内一次性告知职工在7日内补正全部

材料，如逾期未补正，视为撤回申请；如按期补正，待补正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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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备后 3 日内予以办结。

四、法院执行

法院申请划拨个人账户住房公积金的，依照《湖南省高级人

民法院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<关于建立住房公积金执

行联动机制的若干意见的通知>》（湘高法发〔2021〕16 号）文

件精神执行。

五、罚则

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的，严格按照《住房城乡建设部、财政

部、人民银行、公安部关于开展治理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工作的

通知》（建金〔2018〕46 号）要求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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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 7月 1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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